
父权家长制（一）根源

宦官是对从事王室或皇室特种服务的奴仆群体的总称。

在古代，奴仆是替人做低贱杂役的人。宦官之所以被称为特

殊的奴仆，就在于它所服侍的主人不是拥有较多财产的豪富

人家，而是拥有天下所有财富和最高权力的君主。正因为它

居于古代国家的最高权力圈之中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

官员的角色，所以也冠以“官”字，以示其身份的特殊。

早期宦官并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。在古代埃及、希腊、

罗马、波斯、朝鲜等国的宫廷中都曾大量地使用过宦官。英文

就是从希腊语沿用至今的，耶稣在《圣经》中也曾使用

过该词。但是这些国家的宦官与中国相比，其出现的时间晚

于中国，其组织的严密性、持续的长久性和影响的深远性都远

不及中国宦官。

《周礼》是记载中国宦官的最早史籍。学术界一般认为，

在夏商时期，随着国家的产生，后世宦官的雏形随之出现了。

宦 官 源 流

封建帝制的怪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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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左右。

宦官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化和完善的状态之

中。中国宦官现象大约持续了

父权家长制的出现是宦官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。在

原始社会，人类婚姻形态经过了乱婚制、群婚制、对偶婚制诸

形式。随着婚姻关系由杂乱、松散趋向固定，对偶婚制向一夫

一妻制过度，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。在一夫一妻制家

庭出现后，便形成了父权家长制。与对偶婚相比较，一夫一妻

制家庭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：一是由于丈夫在社会经济中

占据重要的地位，并掌握着家中经济大权，从而形成了对妻子

愈来愈大的支配权；二是夫妻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和持久，

双方不能随意地解除婚姻关系，妻子必须严守贞操，保持对丈

夫的忠诚；三是丈夫拥有绝对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。父权

家长制的形成，使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男子在

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和妇女地位的下降，便形成了两性

的不平等关系。恩格斯认为这是“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

的失败”。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以私有制对公有制的胜利为

基础的。由于男子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，所以，

大量财富为男子所拥有。而继承其财富者必须是该男子的后

代，而不是其他人的子嗣。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本质就是丈夫

独裁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的婚姻家庭制度，是为私人财产所

有权和财产继承权服务的家庭形态。一夫一妻制婚姻形式的

确立和父权制家庭的形成，使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由氏族转

变为家庭，整个阶级社会就是以这种个体家庭为细胞所构成

的一个整体。

然而，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下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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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夏朝的建立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

贵阶层中普遍流行着多妻制。根据甲骨文的记载，在商代已

有妻妾妃嫔的区别。当时的男子在娶妻的同时，还有蓄妾之

风，形成了“媵嫁”制。所谓媵嫁，就是指妻子的妹妹和侄女与

妻子一同陪嫁于夫家，《周礼》中说，古代天子有后，有夫人，有

世妇。《公羊传》亦言，春秋时期天子一娶十二女，诸侯一娶九

女。对于男性贵族家长而言，广纳众多妻妾，除淫乐而外，还

在于生子以传宗接代，继承家产。而对于占有天下最大财富

的王室或皇室来说，只有妻妾成群，才能确保后继有人，使王

权或皇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。古代天子的妻妾有后、夫人、世

妇、昭仪、婕好、美人、良人、贵人、贵妃、贵嫔、才人、良娣、御妻

等诸名称谓。贵族阶层完全享有多妻的合法权利。

与父权家长制相适应的宗法制度是宦官制度得以产生的

又一前提条件。为了维护贵族世袭统治和垄断国家权力，父

权家长制的传子制度必然影响到国家权力分配制度。在母系

氏族时期和父系氏族的前期，氏族首领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。

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，出现了带有军事民

主制特点的部落联盟制度。部落联盟是为了自卫和掠夺的需

要而产生的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、尧、舜、禹就是部落联

盟的首领。由于解决联盟内部日益复杂的纠纷和适应不断频

繁的对外掠夺战争的需要，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愈来愈大。

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，部落联盟首领之职亦开始传子世袭

余年的“家天下”的

君主专制统治格局。为了确保家天下的统治秩序，宗法制度

应运而生了。

在夏商两代，维系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度有两种方式：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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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长

是父死子继，二是兄终弟及。此时，宗法制度处于形成时期。

到了周代，便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。为了维护对广袤

领土的统治，周王自称天子，将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同姓贵族封

往各地建立诸侯国。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“大宗”，掌握

着国家的政权和军权，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；天子的庶子和兄

弟被封为诸侯，对天子而言是“小宗”，在封国内为大宗，其职

位亦由嫡长子继承；诸侯之子被封为卿大夫，对诸侯而言为小

宗，在其本宗族中为大宗，其职位也是由嫡长子来继承的。这

种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，以大宗、小宗之法分割天下权力和

分享天下财富的亲、贵、富合一的宗法制反过来成为维护以父

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有力工具了。

不论是父权家长制还是宗法制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，

那就是必须确保各自继承人血统的纯正性。而要做到这一

点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求妻子保持对丈夫的绝对忠诚。妇

女在婚前必须保持童贞，在新婚时，如果丈夫认为妻子已丧失

童贞，或被休掉，或受无休止的虐待。在结婚后，妻子不论在

任何情况下，不得与其他男性接触，更不能出现有损贞洁的行

为。贞妇烈女是父权家长制和宗法制时代所竭力塑造的典型

和为广大妇女灌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“忠臣不事两国，烈女

不嫁二夫”、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之类的礼教纲常成为束缚

妇女的桎梏和残害妇女的利器。作为父权家长在家庭中所拥

有的绝对权威的放大和延伸，王权或皇权的所有者、天下的大

君父把天下视为自家的私有财产。所谓“普天之下，

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就是指的这一意思。换言

之，天下的土地是君主的家园，土地上的臣民是受君主支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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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由其嫡子亲孙代代世袭相承。《汉书

家奴。为了永久保有这份莫大的、特殊的家业，王权或皇权只

高帝纪》中载，刘邦曾

经说道：“人之至亲，莫亲于父子，故父有天下，传归于子；子有

天下，尊归于父。此人道之极也。”为了确保子嗣不绝，专制君

主在其后宫中广纳妻妾，出现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奇特现

象。白居易曾有“后宫粉黛三千人”之诗句。事实上，后宫人

数远远高于这一数目。如秦始皇时期后宫妇女达万余人之

多；东汉桓帝时达五六千人；唐玄宗时高达四万人之多。这些

成千上万的后宫妇女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专制君主。然而，

专制君主的精力毕竟有限，他不可能光顾并青睐每一位后宫

妇女。许多女子入宫，就如同软禁一般，没有任何人身自由，

过着囚徒式的生活。相当一部分后宫妇女一生也见不到帝王

一面，出现“内多怨女”的局面。为了隔离后宫妇女，防范她们

与其他男性的接触，专制君主制定了极为严厉的宫禁制度。

对于帝王与其后妃居住的场所，因其戒备森严，臣下不得任意

出人，故称宫禁。古代天子的居处称“禁”，“禁”亦成为帝王专

用字之一。皇宫亦称“禁中”、“禁内”、“禁垣”、“禁省”、“禁

城”、“禁掖”、“禁闱”等，天子的卫兵称“禁兵”、“禁军”、“禁

旅”、“禁卫”，天子的园林称“禁林”、“禁地”、“禁苑”、“禁花”。

一个“禁”字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古代帝王的贪婪、自私、多疑、

胆怯和惨无人道的诸多本性。

宦官是古代帝王确保宫禁制度有效运行的主要力量之

一，同时也是宫禁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。

然而，宦官作为宫禁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维持宫禁制

度正常运作的主要角色之一，是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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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学术界的认识对于早期宦官的职能，由于史志记载

是含混的。不过，《说文》通过对宦官别称“阉人”之“阉”的解

释，认为早期宦官的职能在于掌管宫门的关闭，倒是耐人寻味

的。《说文》言：“阉，门竖也。宫中奄昏闭门者。”这从汉代宦

官充任黄门令、中黄门诸官中可以得到引证。黄门为宫门。

对于初补的执役者，称小黄门，所以《文献通考》中说：“凡内侍

初补，曰小黄门。”正因为如此，宦官亦称小黄门。

天子监守后

但是，宦官掌管宫门的关闭，绝不仅仅是早启晚关之意，

其更深的含义在于监视出入宫门者。《礼记》中言：“为宫室，

辨外内，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内，深宫固门，阍寺守之。”《周礼》亦

言“寺人掌王之内人”。所以，于宋真宗年间编成的大型类书

《册府元龟》中说：“《周礼》建寺人之官，掌女宫之戒”。从中不

难理解，掌管宫门的宦官主要在于替其主人

宫妇女，使其不得与外界男性私通。换言之，深宫妇女不得随

意出入宫门，宫外男性更不得随意进入后宫。要确保帝王妻

妾的贞洁，莫甚于严内外之防。而对入宫妇女的最基本要求，

便是要做到甘于寂寞，耐于孤独，尽可能地遏制自己的七情六

欲，死心塌地要为天子奉献自己的人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后

宫妇女与宦官一样，都是君主的特殊奴仆，只不过分工不同罢

了。

在对宫内妇女进行监视的同时，作为仆人，宦官还要为他

们提供各类劳役服务。换言之，宫内包括皇室的吃、穿、住、

行、用等在内的一应事务皆由宦官掌管。

在夏、商、周时期，由于宫室规模不大，所需宦官人数较

少。所以，《周礼》中说：“奄寺不及百人”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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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俘、宫刑、他阉和自宫（二）来源

秦之后，确立了中国皇帝制度，后宫制度愈加完备。据《史记

始皇本纪》载：秦军“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坂

上”，并将“所得诸侯美人，以充入之”。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

言：在秦始皇营建的宫殿中，“后宫列女万余人，气上冲于天。”

皇室特种奴仆

宫殿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后妃宫女人数的急速增多，形成了对

宦官需求量的增大。用清末宦官信修明的

话说：“君王的三宫六院，如没有几个老太监陪伴着，到了什么

时候也不放心。”这样，宦官的角色便发生了新的变化。从此，

宦官与皇帝和后妃一起，在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

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。

众所周知，宦官是对受过宫刑或除去生殖器中睾丸的男

子的总称。为此，有人称宦官为“第三性”、“半个男人”、“不男

不女者”、“刑余之人”等。总的来说，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是为

人所不齿的一类角色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专制君主拥有源源不

断的宦官资源可供役使。

宦官来源的第一个渠道是通过战争所掳掠来的俘虏。随

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社会分工日益明显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愈益

增加，奴隶主贵族对待战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，由最初的处

死逐渐变为可供役使的各类奴隶，以便为奴隶主创造更多的

私有财富。由于奴隶是奴隶主所拥有的会说话的工具，所以，

奴隶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宰割奴隶，非人的摧残乃至死亡随时

都会降临到奴隶们的头上，奴隶因此被称为“畜民”。为了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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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像其

祀神灵和祖先，奴隶主像宰杀牛羊般地宰杀奴隶作为祭品。

而为了保持生前享有的富贵，奴隶主则把自己的侍从、扈卫、

妻妾等杀死，与自己一同迈向阴间。相对于这种“人殉”和“人

祭”，被切割部分肉体而存活下来的宦官可谓万幸了。

，明军主帅傅

通过战争所得到的宦官有以下两种情形：一是将战俘强

行阉割，成为可供宫廷使用的特殊奴隶。这一现象在奴隶制

社会较为普遍，但在封建时代遗习尚存。比如在明朝初年七

下“西洋”的郑和就属此例。洪武十四年（

友德、蓝玉进军云南，十余岁的郑和被明军所掳，押解北平后，

被施以宫刑，入侍燕王府。后来在燕王以武力从其侄子建文

皇帝手中夺取帝位的战争中，因屡建奇功，而被夺位成功的明

成祖朱棣所倚重；二是将敌对者所拥有的宦官俘获后，直接为

我所用。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用俘获的各诸侯国的宦官充斥

后官。如赵高在赵国时就被阉割，秦灭赵国后，赵高被掳入秦

宫，管事二十余年，对秦朝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又如北魏在

统一北方的过程中，将战败国北燕、北凉、后燕等割据政权宫

廷中的宦官直接送往北魏后宫，同时，将被俘的年幼者施以宫

刑，服侍后宫。而在辽、金、元时期，它们一方面南下掠土扩

疆，另一方面将中原王朝宫廷中的宦官掳掠而去，来充实各自

的后宫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金兵在攻占北宋都城东

京（今开封）后，将北宋后宫的主人和各类宫人全部押解至金

国。这些人包括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及其宗室、后妃、宫女和

宦官等数千人。北宋的皇帝、后妃和宦官一道成为金主的奴

隶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战败者侍奉战胜者的典型事例。无独有

偶，南宋像北宋一样，在元兵的步步进逼下，宋帝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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劓刑（割去鼻子的刑罚）、剕刑（断足

祖先一样，上表投降，但其待遇似乎比其祖先好一点，以瀛国

公的名义苟延残喘，而服侍他的宦官李邦宁被元世祖忽必烈

所看中，入宫后为忽必烈所宠信。一方面，贫弱的两宋在军事

上一败涂地，另一方面，其后宫制度对金、元两朝有重大影响。

宦宫来源的第二个渠道是受过宫刑的男性罪犯。宫刑属

体刑（也叫肉刑）的范围，是指罪犯人身肉体受到损害和痛苦

的刑罚。在隋唐以前，体刑主要是指墨刑（刺刻面额，并着以

黑色的刑罚，亦称黥刑）

刑）、宫刑和大辟（砍头，即死刑）等五种刑罚。的刑罚，亦称月

宫刑是破坏男女罪犯生殖机能的一种酷刑。具体言之，就是

“男子去势，女子幽闭”。宫刑又称腐刑，其称谓缘由有二：一

是指被施宫刑者，其创伤处因腐烂而发臭；二是指受刑者因此

不能再生育子嗣，如同腐木不能开花结实一般。宫刑最初为

淫刑，主要用来惩治男女之间的淫罪，以此来维护一夫一妻制

的婚姻关系。后来施行范围扩大，非淫罪者亦被施以宫刑，成

为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，并常常用来作为减死之刑，使犯死

罪者断子绝孙，虽活犹死。在宗法制的氛围中，受此刑者要经

受人间奇耻大辱的煎熬。在秦朝以前，“公族无宫刑”，被判宫

刑者皆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。秦以后，权贵阶层的这

一特权基本上被取消，他们一旦冒犯了皇权和封建皇朝的“家

法”，亦要受宫刑之苦之辱。如身为西汉太史令的司马迁因替

李陵兵败匈奴而被俘投降一事辩解，与汉武帝之意相左，武帝

在盛怒之下，将司马迁投入囹圄。一年之后，武帝得知李陵为

匈奴所重用，便下令抄斩李陵全家，并将司马迁定为“诬罔主

上”的罪名而施以宫刑。在隋唐以后，体刑通常有笞刑、杖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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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禄山传》载：契丹人李褚儿

刺刑和绞、斩、凌迟、枭首等死刑，宫刑被废除后，以宫刑渠道

而生产宦官的历史也宣告结束了。

宦官来源的第三个渠道是私自阉割者。因为战争不是经

常性的政治行为，因犯罪而被处以宫刑者也是极为有限的，所

以，依靠战争和宫刑这两个途径不可能得到大量而又持续不

断的宦官。为了解决这一供求关系之间的矛盾，私自阉割者

应时而生，并成为和平时期和隋唐以后宦官来源的主要渠道

之一。

蚕室。蚕室之义，从养蚕中得

如果说宫刑是政府行为的话，那么，自宫则是个人行为。

但是两者阉割的方式则是相同的。阉割术也是随着父权家长

制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。由于缺乏文字记载，具体的阉割技

术不得而知。为了探究这一问题，有些学者便从殷商时期畜

牧业中已运用家猪去势术的情形，来说明人、猪阉割相通，当

时对猪的阉割类似于对人的阉割。到了后来，随着宫刑的出

现，便有了专门阉割的场所

来。要使蚕成活率高，养蚕者必须修建密室并蓄火加温，被施

宫刑者也只有像养蚕一样注意防风和保暖，才能保全性命。

阉割是极其残忍的，多数情况下，是把被阉者的整个生殖器全

部切除，而不是仅仅割除睾丸。由于消毒技术落后，被阉者随

时都有丧命的危险。据《旧唐书

年少黠慧，深得安禄山之宠信，为了让其死心塌地侍奉自己，

安禄山“持刃尽去其势，血流数升，欲死，禄山以灰火傅之，尽

日而苏。”安禄山是不是工于阉割的专家，不得而知，但他赤膊

上阵，亲刃其侍，其野蛮残忍之态，跃然纸上。所幸的是，李褚

儿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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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务府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负责

到了明清时期，中国的阉割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被阉割

者的死亡率大大地降低了。现以清朝为例加以说明。

清朝阉割的场所称“场子”（一说为“厂子”），阉工或执刀

人称“刀子匠”（或“刀儿匠”）。开设场子者是得到政府承认

的，与专管皇室事务的机构

为其提供合格的宦官。场子经营属于家族私营性质，刀子匠

世代相传。阉割的程序大致如下：首先由被阉割者交纳一定

的手续费和手术费，接着双方签字画押。交费和画押手续都

是由被阉者的保证人来完成的。之后，便进行手术。被阉者

以半卧姿态仰面躺在床上，其肢部和腰部被牢牢地固定着，或

由绳子绑紧，或由执刀人的几名助手抱住其腰和压紧其肢，或

两者兼而有之。然后用热胡椒水清洗阴部，紧接着，用镰刀状

的利刃快速地切除阴茎及阴囊，并在尿道中插上一根管子，以

防尿道被新生的肉封住，最后用冷水浸湿的纸包住伤口，手术

便告完成。手术之后，被阉者不能马上上床静养，而是在他人

的扶持下在室内轻微活动两三个小时后，方能躺下。被阉者

要经过痛苦异常的伤口愈合阶段，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使被阉

者在嚎啕痛哭中度过。尽管此时需要补充水分，但为了伤口

的痊愈，却禁止喝水，并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。三天之后，便

将插入尿道的管子拔除，如果尿液随即涌出，说明手术取得了

成功。但是，被阉者必须在不透风的房子里静养百天，伤口才

能完全愈合，行走才能自如。如果手术后不慎中风，伤口极有

可能受到感染，被阉割者就有丧命的危险。对于宦官来说，这

种手术确实是不堪回首的。

尽管阉割为人类的奇耻大辱，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鹜。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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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原因便是利益的驱动。如前所述，宦官所侍奉的是拥有

天下财富和权力的王室或皇室。作为奴仆，极有可能从王室

或皇室那儿分享到一部分财富或权力，或两者兼而得之。因

为追逐私利而被阉割所产生的宦官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形：

权贵们为了取悦皇帝，通过蒙骗、购买、抢掠民间子弟

并将其强行阉割后进献于皇宫。如唐玄宗时，被皇帝称为“将

军”、皇太子称为“二兄”的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高力士原名冯元

一，其曾祖冯盎在唐初为上柱国，其父冯君衡为潘州刺史。武

则天时，有人诬告岭南流人造反，高力士的父亲也被牵连进

去，遭抄家之罪。幼小的高力士因俊秀颖慧，被岭南讨击使李

千里看中，将他与另一名叫聪儿的幼儿一起阉割，分别改名为

力士和金刚，作为珍贵的礼物，进献于武则天，深得武则天的

青睐，便留在了自己身边。当时“诸道岁进阉儿，号私白，闽岭

最多”。在明代，此风亦存，各地官员亦强行阉割幼童，作为珍

品送入宫中。同时，高丽、安南等国也向明朝进贡阉人。

因生计所困，由家长请人阉割其子后，送入宫中为阉。

家庭经济的拮据和生活的困顿以及皇宫奢靡生活的引诱，使

一些家长无视“父父子子”的纲常，将其子阉割后送入宫中为

阉，指望在宦官阶层中崭露头角，拥有较多的财富，最次者，亦

可盗取宫中宝物，变卖为钱，达到养家糊口的目的。此风在明

清时期最甚，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被阉割者“失业”的社会问

题。如成化年间，大批失业的阉割者聚众闹事，要求政府安排

工作。明宪宗便以笞杖、枷项放遣、逐回原籍、本人处死和全

家充军等诸多方式试图遏制这一势头，但收效甚微，有禁无

止。明代大宦官刘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。刘瑾本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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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，为陕西兴平县人，

岁的李莲英送到阉割师门下，使其净了身。

岁被阉割，依靠姓刘的太监入宫，改姓

为刘。其父亦随之改姓，为刘荣，并被授以都督同知。清代的

大宦官李莲英兄弟五人，他排行第二，家境贫寒。其父李玉以

修鞋为业，聊以度日。李莲英兄弟无事可干，经常帮助其父削

皮头，故被人们称为“皮削李”。但是，修鞋仍无助于家境的好

转，于是，李玉将

阉割两年后，送入宫中，分配在后来被称为慈禧太后的懿贵妃

手下当了一名小太监。所以说，许多幼儿被阉割，首先反映了

社会上一些正常人所具有的不正常心态。在被阉割时，那些

幼儿是无辜的，是受害者。人们不能仅仅谈论宦官的“凶残”

和“无孝”，事实上，正常人的心理变态也是十分可怕的。宦官

的悲剧都是正常人所带来的。清末太监、天津人马德清的自

述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这一问题（其回忆录见《晚清宫廷生活见

闻》）。他说：

那年头，穷人恨有钱的，也羡慕有钱的。比如我父

亲，他厌烦自己卖膏药的营生，骂地主吃人饭、拉狗屎。

但是他也常常想，用什么法子，一朝变成一个有钱的。

我有一个姑母，住在邻近的村子里。他有个远房侄

儿，叫李玉廷。李玉廷的父亲也是个穷人，可是自从李玉

廷进了清宫，当上太监，十几年后这一家便发了：有两顷

多地，还拴着几头大骡子。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，羡

慕人家有办法。

青县，在清朝是个出太监的地方。当太监真正“出

息”了的，千里挑一，可是人总是往“亮”地方看啊！我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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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便下了狠心，决定让我走李玉廷的那条路了。

我九岁的那一年，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，有一天，我

父亲哄着我，把我按在铺上，亲自下手给我净身。那可真

把我疼坏了，也吓坏了。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。

这件事，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，我并不是害羞，实在是太

痛苦了。⋯⋯

那时候，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，我也没有淘

什么气，惹犯老人家啊！母亲在家里没有发言权，她疼

我，可是救不了我。⋯⋯

大约四个月后，我的伤口好了，我父亲便带着我投靠

亲友，想把我暂时寄养在一个地方，他好去找门路，把我

送进宫里去。但是我这个残废的孩子，到处遭到亲友们

的耻笑。他们责怪我父亲，可是也不同情我。⋯⋯

出于生计所迫或追逐私利而自阉人宫。虽然“身体发

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，孝之始也”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

之类的儒家伦理说教为人们所知晓，但是，在那些出于个人利

益而自宫者面前，则显得苍白无力和毫无作用。因为这些说

教本身是为维护父权家长制和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。换言

之，自宫与儒家的伦理说教并不矛盾，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方

面，两者则是一致的。儒家不仅从来没有提出废除这一摧残

人性的酷刑的主张，反而极力论证宦官存在的合理性。正如

马克思所言：“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，就是轻视人，使人不

成其为人。”又说：“它不单是一个原则，而且还是事实。专制

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。”“衣食足，然后知礼节”，作为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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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财富最大部分的权贵士人常常高唱“礼”和“孝”，因为他

们衣食无愁，用不着去当宦官。但是，他们对此还不满足，而

对那些被阉割为奴者极尽污蔑讽刺之能事，并在这一污蔑讽

刺之中得到自我心理的满足。那些贫贱者要实现温饱乃至像

那些权贵士人一样过上荣华富贵的人生享受，最便捷最能立

竿见影的方法便是自宫为阉。因为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为那

些贫贱者通往富贵仅仅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。除受宫刑作为

宦官外，一部中国宦官的历史便是贫贱者的辛酸史。司马迁

被阉割后，尚能发出宫刑为人类之“极辱”的呐喊，但到了后

来，被阉割者不仅没有自谴之声，反而争相效尤，自宫风愈演

愈烈。如明代大宦官王振在自宫前曾是其家乡蔚州（今河北

尉县）的一位教官。据说，他在任教职的九年当中，因教学效

果不佳，考核不合格，罪当谪戍，王振便毅然自阉，弃教作了宦

官。即使此说符合实际，也不是解释王振弃教从阉的主要原

因。从后来人宫后作太子朱祁镇（即后来的明英宗）的启蒙老

师并成为后来英宗的心腹宦官来看，王振的智商当属上等，并

有相当吸引幼主的法术。他之所以在当教官期间毫无建树，

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思用于教学之上，用现在话说就是事业心

不强或毫无事业心。尽管王振时代也有“天地君亲师”或“师

道尊严”之类的空言虚语，似乎教官的职责有多么神圣，但事

实上，明代“师卑”现象十分严重。作为教官，在明代是没有前

途的，相比于行政官员的待遇和迁升，教官俸禄最低，亦不能

以权谋私，加之升迁最慢，形成了师道尊而师职卑的局面。教

师待遇的寒酸和迁升无望是王振弃教从阉的根本原因。王振

之后的又一巨绔魏忠贤走的则是另外一条从阉之道。魏忠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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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河间府肃宁（今河北肃宁县）人，娶妻冯氏，生有一女。魏忠

贤虽目不识丁，但射箭技术很高，敢作敢为，并经常与一批品

行不正的同龄人聚赌鬼混。有一次，赌博输了钱，因无钱还

赌，被同类所凌辱。他知道入宫为阉能够大富大贵，便自行阉

割，化名李进忠而走上了太监之路。明代因自宫而成大宦官

的还有明武宗正德年间助纣为虐的张雄、明神宗万历年间肆

虐辽东的高淮等人。面对这些自宫者的权势与富贵，争相效

尤者甚众，成为明朝的一大奇特的政治景象。明朝自宫之风

在清朝亦大行其道。尽管在清朝初年对自宫之习予以严厉的

禁革，但由于宫廷所需宦官大部分来源于自宫者，所以，禁令

虽颁，积习依旧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朝宦官因裙带风之

故，其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今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等靠近京

城的华北地区。如同治时期的安德海，为直隶南皮（今河北南

皮县）人，因其家乡许多人自宫作了太监而暴富起来，他便顿

生羡慕，走上了当宦官的人生道路。李莲英为河间府人，与明

朝巨珰魏忠贤为同乡。清末另一太监寇连材为昌平州（今北

京市昌平县）人，也因见同乡宦官发财而自宫从阉了。众人所

熟悉的宫号为“小德张”（原名张祥斋，入宫后更名为张兰德）

为河北静海县人，亦因贫困自宫作了太监。

清末太监信修明在《老太监的回忆》一书中叙述了他自己

因贫穷而自阉人宫的辛酸过程。他说：

我是给孔圣人作过十年揖的，没有出身的书呆子。

立志尚不凡俗，医卜星相皆通。恨我没战胜穷神。年十

五岁，先父见背。床前遗嘱守业、求名、养母、教弟，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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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办到，曾投靠水师学堂，又考太医院，有阻挠都失败。

年二十三岁，不惟家无隔宿粮，债主要谋买祖坟见逼，我

忧愁的每欲投河了此一生。为两位母亲在堂，一妹妹，三

小弟皆幼小，有妻生一子，不惟不忍抛掉他们，也不肯违

了先父床前之遗命。在万无办法时，想起有一太监表兄

张海波。御制名字，慈禧太后叫他谦和。自十一岁侍奉

太后，得掌案太监五品顶戴之职。在李莲英之次。我想

做出个人来，有大任在身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

身，圣人皆有此言。做一个大丈夫，难道就这样窝窝囊囊

的生生困死吗？光绪二十六年春三月，决意自己当了太

监。⋯⋯偏偏的拳民大作，到了七月二十一日，光绪帝奉

慈禧皇太后命避兵西巡。我闻信，能说不痛哭流涕而动

心吗？想那佛经上说的话，苦海无边。⋯⋯到后来有人

说两宫到了长安，我乐得了不得。再预备到长安投随扈

当差去。⋯⋯我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由慎刑司冒

名张献喜，头顶着刑事，进入了皇宫，酸心哉！至今将父

亲给的名字，为了吃饭给混丢了。想我先父命名信连甲，

心高爱子之心，古今同情。师友送号翰臣，都是希望我上

达。谁想得到我这样无出息，改了姓名当太监，惭愧无

比，徒呼天一声，在暗地里掉泪而已。

但有些人自宫后，并不一定能够入宫当宦官。据《明宫史》载：

没有被选中的净身男子，俗称“无名白”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

只有投身于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中，专为前来沐浴的宦官擦

澡讨赏。寺僧得大利，他们只能分其余润，苟且度日。

第 17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